
      电动车环保信息随车清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息公开编号：CN QD 00 Z2 0006000007 000001

   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声明：本清单为本企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和生态环境部相关规定公开的机动车环保信息

，本企业对本清单所有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及时性和完整性负责。本公司承诺：我公司VIN码（见本页条形码）的电动车符合《汽车

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》（GB 1495-2002）第Ⅱ阶段的要求。

第一部分 车辆信息

1    车辆型号： CC7001CE03BEV

2    商    标： 欧拉

3    汽车分类： M1 LGWEEUA52KE003956

4    车型的识别方法和位置： 识别方法:铭牌;位置:右侧B柱下部

5    车辆制造商名称：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

6    生产厂地址： 河北省保定市朝阳南大街2299号

第二部分 检验信息

7    型式检验信息：
     依据的标准 检测机构 检测结论

     GB 1495-2002 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（国家机动
车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（上海））

符合

8    出厂检验项目及结论： 无
9    车型环保生产一致性保证计划及执行情况，详见本公司官方网站和生态环境部信息公开平台（网址附后）。 

第三部分 污染控制技术信息

10   电动机型号/生产厂： TZ242XS002/北京博格华纳汽车传动器有限公司

11   整车控制器型号/版本号/生产厂：VCU17-U62/VCU17-U62/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

12   储能装置型号/生产厂： P-E-05884600-BE/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

13   电池容量/续航里程： 46.57千瓦时/401公里

    本车辆环保关键零部件（电动机、整车控制器、储能装置）明显标注了永久性标识，标识内容包括该零部件的型号和生产企业名称

（全称、缩写或徽标），详见本公司官方网站和生态环境部信息公开平台（网址附后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第四部分 制造商/进口企业信息

14   法人代表：魏建军

15   地    址：河北省保定市朝阳南大街2266号

16   联系电话：0312-2192615

     本清单内容及相关信息可查询本公司官方网站（http://www.gwm.com.cn/index.html）

和生态环境部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信息公开平台（http://www.vecc.org.cn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车辆生产日期 2019年1月31日


